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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600128            编号：临 020-052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原告起诉金额约 11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法判断对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迈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尔控股”）因与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向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市中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公司近日

接到南京市中院《应诉通知书》。本次诉讼的各方当事人情况如下： 

原告：迈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尔控股”或“原告”) 

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花园街 2-16 号好景商业

中心 27 楼 18室 

法定代表人：陆惠康 

 

被告：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股份”或“被告”）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50号弘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马宏伟 

 

第三人：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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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果香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李平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诉讼请求 

1、确认 2020 年 4 月 7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解除； 

2、被告退还原告货款 498,000欧元（折合人民币 3,977,874元）； 

3、被告赔偿原告上海至米兰空运费 81736 元、出口欧盟关税 46,585.15 欧

元、欧盟海关仓储费 3,215.29 欧元，意大利仓库仓储费 7,050 欧元。合计人民

币 537,549.21 元 

4、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930,000欧元（折合人民币 7,428,561 元）； 

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以上第 2-4项合计人民币 11,943,984.81 元） 

 

（二）起诉的事实与理由 

2020 年 4 月 7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口罩《销售合同》，合同主要约定商品名

称、质量标准、交货方式等。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 498000 欧元货

款。原告认为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延迟履行交付义务，应承担延迟履行交付的

违约责任。并认为被告交付的口罩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等问题导致其合同目

的不能实现，还直接导致其采购的口罩无法向客户销售交付，违约行为构成根本

违约，应承担损失等责任。故原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其诉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迈尔控股同时提起了诉前保全，南京市中院冻结了本公司银行账户 1100 万

元。冻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65%，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日

常资金周转基本无影响。 

公司认为，迈尔控股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公司将积极应诉以法律途径维护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时与相关各方沟通磋商，妥善解决公司资金冻结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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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合同纠纷。 

因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法判断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最终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鉴于诉讼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市场风险，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13日 

 

  

 

 

 

 

 


